附件1

珠海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暂行办法

第一条　为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信用环境，完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，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19〕52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市应急管理局及其委托执法的组织（以下简称“执法机关”）对失信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，适用本办法。各行政区应急管理局可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　本办法所指信用修复，是指失信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主动纠正违法违规行为、消除安全隐患及社会影响，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机关提出申请并经审核同意，对所归集的信用信息进行适当调整的过程。

第四条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按照失信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，划分为特定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、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和一般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。

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第五条　特定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主要包括以下行政处罚信息：

（一）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，或吊销许可证、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信息；

（二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制度规范规定不可修复的行政处罚信息。

特定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为3年，公示期间不予修复。

第六条　以下失信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信息，列入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：

（一）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根据事故调查结果负有责任的；

（二）故意破坏、伪造、销毁有关证据，采取隐蔽、欺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、抗拒事故调查或安全监管的；迟报、谎报、瞒报、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三）未取得相应许可、资格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；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生产使用的；违规转让、出借资质的；

（四）危及公共安全或者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，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；

（五）严重违反重大危险源管理规定的；

（六）对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改不及时的；组织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；

（七）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2次以上的；

（八）在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做出裁判或者决定后，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；

（九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、咨询服务成果、培训考试结果证明的；

（十）其他情节严重的失信行为。

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，在网站最短公示期为6个月，最长公示期限为3年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制度规范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七条　以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信息，列入一般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：

（一）发生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根据事故调查结果负有责任的；

（二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类违法行为；

（三）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类违法行为；

（四）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类违法行为；

（五）安全生产警示标志类违法行为；

（六）安全设备使用维护类违法行为；

（七）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行为；

（八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类违法行为；

（九）其他一般失信行为。

一般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，在网站最短公示期限为3个月，最长公示期限为1年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制度规范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八条　同一案件同一行政相对人存在多个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的，适用其失信行为严重程度最高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。

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间再次发生符合本办法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情形的，其行政处罚信息管理期限重新起算，公示期应不少于1年。
第九条　失信主体如需进行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，应当按照《“信用中国”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信用修复指南》）规定的流程申请修复。

失信主体可自行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“行政处罚信用修复”栏目，按照《信用修复指南》申办。

失信主体申请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时，须按照《信用修复指南》要求向行政处罚归属地信用主管部门提交相关材料。

第十条　失信主体向执法机关申请出具已履行行政处罚相关证明的，执法机关法制部门或承担法制职责的科（股）室应当会同原办案单位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按照《信用修复指南》要求，10个工作日内出具失信主体是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证明。

失信主体提交的信用修复申请资料，执法机关应当及时整理归档，与原执法案卷一并留存。

第十一条 失信主体在信用修复过程中未真实反映情况、弄虚作假、造成修复失当的，应当撤销信用修复，记入信用修复失信名单并归集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。

第十二条 最长公示期限届满且依法无须延长的，由信用网站撤下相关信息，不再对外公示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制度规范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珠海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本办法施行前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参照本办法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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